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主办  
“航空融资租赁及航空业反垄断法律问题”在中国民航大学举行

2018年6月22日“航空融资租赁及航空业反垄断法律问题”研讨会在中国民航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国民航大学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承办，中国租赁智库、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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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天津市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忠东，中国民航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郭仁刚，著名经济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家》杂志主编、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史际春，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黄文，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张英杰、秘书长陈宗彦，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党总支书记朱向东等领导和嘉宾出席研讨会。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滨海新区中心支局、东疆保税港区国税局、东疆保税港区海关、中国政法大学、烟台大学、山东航空集团公司、厦门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公司、中航西飞民机公司、法学杂志社、租赁协会、租赁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师生共计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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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民航大学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教授主持。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秘书长陈宗彦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在市政府、市商务委、市金融局多年以来的指导和支持下，坚持“搭建平台、服务企业、共建共享、共同发展”的服务宗旨，为推动天津租赁产业及中国租赁产业发展不遗余力。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将与中国民航大学长期联系合作，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共同培养高精尖人才促进租赁业与航空业完美结合共同发展，共同推动融资租赁产业的发展，更好的为实体企业项目，为天津租赁行业的发展建设作贡献。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党总支书记朱向东代表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向参加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欢迎。朱向东书记强调随着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开展，法治民航建设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是中国民航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是航空安全治理；无论是航空制造业和通用航空产业的大发展，还是航班延误治理和旅客权益的保护，都促使航空法制建设和航空法学研究会的建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国家雄安新区建设的新形势，民航强国建设的新任务，滨海新区建设的新局面，天津市自贸新区建设的新气象，这些对航空法学研究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通过航空法学研究会的这个平台，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加强航空法学的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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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围绕航空融资租赁和国内投资民航业及其反垄断法律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第一单元主题发言由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张英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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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家》主编史际春以“反垄断的辩证法”为题，围绕反垄断法实施的目标，从6个方面对反垄断进行了辩证分析。史际春教授认为：1.民航业并不是完全的垄断行业，因为它是涉及到主权、对安全有极高要求的特殊行业，或多或少有一些垄断，但受到政府的规制。反垄断法不反合法的垄断。正所谓垄断本身不违法，违法的是利用这种地位去谋取非法利益。2.垄断与竞争紧密关联。垄断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破坏自由竞争；但寡头垄断是最有效的市场效应，是一种高水平的竞争。缺乏创新，造成资源的浪费的低水平竞争则会导致经济危机。3.市场经济存在比反垄断更高的价值目标：例如、如公共利益与消费者利益、安全、秩序、效率等。4.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反垄断是政府行为的范畴，而不是市场自由竞争。我们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不能主观随意地干预市场。5.反垄断并不是仅仅依靠反垄断法就可以实现的。民航业反垄断的目标，需要有更好的市场结构，引进竞争机制，打造优良市场。6.民航业反垄断也不是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完成的，需要民航业自身加强行政管理。
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天津市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忠东围绕“航空租赁法律问题”进行了演讲。张忠东副区长认为：自2009年首单飞机保税租赁业务开展以来，随着2015年创建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特别是2018年深化租赁改革的进行，租赁业务的规模和租赁机队的比重不断加大，飞机保税租赁发展迅猛。目前租赁法律法规虽然有基本法规，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制度做基础，但是飞机租赁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备，还存在租赁主体缺乏统一规范、保税租赁资产交易配套法规尚未建立、承租人的权益保护不充分以及航空租赁审判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有鉴于此，建议从推动建立稳定可预期的航空租赁税收制度，完善SPV管控，争取司法确认其特殊属性，推动完善飞机资产交易流转配套规章制度，争取扩充航空器权利登记客体，完善出租人的权益保护，建立专业化的租赁案件速裁机制，建立航空租赁法律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完善飞机租赁法律保障体系，更好地为航空租赁保驾护航。
第二单元由中国民航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郭仁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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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黄文结合仲裁做了“融资租赁若干法律问题及争议解决”主题发言。黄文秘书长认为融资租赁仲裁案件具有诉因多样性、纠纷多有第三方介入、交易标的多样化、交易模式多形态等特点。融资租赁纠纷在融资与融物的特性及救济，法律、司法解释、合同的约束，融资租赁物的登记与权益保护，涉外业务的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亟需解决。建立一个成熟的解决民航领域纠纷的仲裁平台不失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
东疆保税港区国税局副调研员曹颖演围绕“飞机租赁企业税务规范及热点问题”解析了增值税税收、适用税率、进项税额抵扣等问题。她认为飞机租赁企业销售额应考虑收取预收款未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收入计算缴纳增值税，注意甄别融资租赁合同收取的手续费、咨询费未按租赁服务-融资租赁或贷款服务应税服务计算缴纳增值税等情形。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海新区中心支局外汇业务处自贸区办事处主任张心凯以“飞机租赁外汇管理操作规范及案例解析”为题，结合实务和飞机租赁外汇管理业务对有关规范及案例进行了专业解析。张心凯主任分析了飞机租赁资金来源、资本金-资本项目意愿结汇、融资、跨国公司外汇集中运营、境外购买飞机付汇与企业报告等具体流程规范。同时就境外承租飞机、飞机融资租赁境外债权登记以及境内承租、售后回租外币支付设备价款、收取租金、境外投资与境外放款等规范进行了分析评价。
郭仁刚副司长高度评价了这个单元发言人的精彩演讲，并对《国内投资民航业规定》修订和民航反垄断问题进行精彩阐述。《国内投资民航业规定》修改主要是对民航企业国有控股规定的修改，原来要求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民航企业，现在允许国有相对控股，从而可以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允许不同民航企业主体之间交叉持股，机场、燃油加注企业等主体投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不超过5%，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投资机场比例不得超过25%。郭司长认为，《国内投资民航业规定》和反垄断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投资可能会形成垄断，但是我们法律研究讨论的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垄断，法律只关注行为垄断，不关注经济意义上的结构垄断。民航业可以引入更多的经营者等市场机制来解决和限制垄断行为问题，不过，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民航业的垄断交织了很多问题，非常复杂，民航的反垄断，需要了解民航，并要对具体情形区别对待，不应该一刀切的处理，民航的反垄断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要从法律的角度去研究，而不应当从经济的角度去研究；另一方面，民航的反垄断要站在民航的行业背景和特点去看待和处理。
第三单元由《法学杂志》副编审刘宇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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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集团公司规划部总经理郭才森以“租赁进口飞机税收政策的问题与对策”为题，结合实务，从租赁模式与税负、飞机进口增值税优惠政策有名无实问题、重复征收增值税的解决方式问题、税收筹划四个方面进行了演讲。他认为在租赁模式与税负方面，国外租赁的税收成本高于保税区租赁、不应征收预提增值税、国内租赁的税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大。提出了将国外租赁转为保税区租赁、避免国内租赁、国外租赁不征收预提增值税等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他认为，现行的飞机进口增值税优惠政策有名无实问题。航空公司在飞机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与按期申报缴纳的增值税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少，按期申报缴纳的增值税就多；在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多，按期申报缴纳的增值税就少，航空公司缴纳的增值税总额没有变化。航空公司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增值税优惠带来的利益。建议恢复海关征收增值税，取消承租人代扣代缴增值税，保障航空公司真正享受到增值税优惠带来的利益。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所高级合伙人吴静静律师结合法律实例，分析了飞机经营性租赁转结构模式问题。对跨境经营租赁转结构SPV模式的应用提出了建议。
中航西飞民机有限公司法律部主任于涛以案说法，分析了航空器融资租赁回购合同问题。她认为，航空器融资租赁回购存在大飞机使用回购的几率很大，二手市场不活跃，只能让出租人回购等尴尬之处，关于回购之法律性质在法律界存也存在争议。建议航空器融资租赁回购合同需要细化回购条件、回购价格、回购执行等基本条款，切实防范回购风险。
中伦文德天津律所高级合伙人李云海就航空器融资租赁登记问题，结合实例，分析了融资租赁涉及抵押权登记的始点、抵押登记的时间、登记机构、登记程序以及抵押登记的要件、飞机融资租赁项下的私力救济等法律问题，提出了设计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诉讼请求实现抵押权等建议。

第四单元由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郝秀辉副院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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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李志宏围绕我国批准《开普敦公约》所做“声明”这个话题，分析了我国批准开普敦公约和航空设备议定书所做的声明，认为可以参考海事立法及域外立法在国内法中就有关于相关内容明确规定。实践中飞机租赁合同的出租人、融资方仍需要对承租人所在国在该条声明下所述的国内法进行识别。建议借鉴AWG推荐的声明经济性评估模型，根据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及时修订现有声明，例如取消对国内交易的声明、允许通过出租的方式进行救济、严格依据现有法律列举非约定权利和利益、在《民用航空法》或专门程序立法中明确可以扣押航空器的情形及程序、列举航空器租赁纠纷的专属管辖法院和仲裁庭、认可公约及议定书下的私力救济、将声明适用于香港和澳门地区等。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立志以“航空联盟（营）与代码共享：美国如何豁免”为主题，指出Alliance agreement应该结合语境与航空公司之间协议具体确定翻译为联盟协议或者联营协议等，其是在保留航空公司主体原身份、商标和名称等独立性的前提下对航空运营中的市场行为进行协调的协议。一般包括代码共享、运价与运力协调等十余项。美国反垄断法以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为首，数量众多。航空公司在联营或联盟时应当申请并请求反垄断豁免，一般要经过DOT、TSA、FAA和司法部的审查、磋商等程序。当然中间有可能有其他可能受影响的主体的反对及申请人的答辩等。美国的审查主要是看协议行为或代码共享行为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是否存在较少反竞争的其他可替代手段等，同时，即使赋予反垄断豁免，也限定期限和附加一定的条件。中国航空公司如果要参与有关美国航线的联营或联盟，应当充分研究相关案例和立法，在申请时提供充足的理由，并做好与司法部磋商条件的准备。否则可能面临协议不被批准、不能获得豁免的后果。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蓝天青年学者刘胜军结合民航局148号令《国内投资民航业规定的》修订以“航空企业的融资与控制权”为主题进行演讲。他认为，本次修订，第一，放宽三大航国有控股要求，允许国有相对控股，但是国有相对控股应达到实际支配，但是相对控股应是单一国有投资主体及其控股企业相对控股，而不是多家国有投资主体。第二，一方面减少社会资本投资机场的限制范围，另一方面对所列机场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制之外允许国有相对控股。第三，放宽民航业主体之间的相互投资限制。包括全面放开通用机场和行业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投资；一定程度放开运输机场及保障企业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投资限制，将投资比例控制在5%；一定程度放开运输机场及保障企业投资全货运航空公司的限制，删除投资比例不超25%的股比限制；缩减对与其他民航企业相互投资有限制的运输机场的数量，仅纳入民航发展规划中的枢纽机场。第四，投资范围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除规章明确规定的投资公共航空运输、民用运输机场、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航空燃油销售储运加注方面的限制外，国内各类主体投资通用航空、通用机场、飞机维修、货运仓储、地面服务、航空食品生产销售、停车场、客货销售代理、计算机订座系统服务、航空结算及民航其他相关项目，均无投资准入限制。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高峰对航空公司垄断协议进行了法律分析。高律师认为，垄断协议是垄断行为的一种，无论横向与纵向垄断协议在认定时都应考量其构成要件。航空公司之间在进行较为紧密的战略安排时通行的国际航空联盟、航线联营以及股权收购与合并三种方式也应注意避免反垄断。指出航空公司违反反垄断法可能会给公司带来被处以高额罚款、遭遇诉讼、公司声誉受损等不良后果，应合法规避。
闭幕式上民航大学法学院郝秀辉副院长强调本此会议嘉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主题发言观点明确，专业性强，信息量大，与会者受益颇丰。会议有益于推动我国航空融资租赁及航空业反垄断立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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